
清远市清新区滨江中下游水质较差支流生态治理修复工程施

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清远市清新区滨江中下游水质较差支流生态治理修复工程已由清远市清新区发展和改革

局以清新发改〔2022〕16 号文批复可研并核准招标，由清远市清新区以清新水利[2023]67 号

批复初步设计，资金来源为中央资金、省级专项资金和区财政自筹解决。招标人为清远市清新

区水利水电建设管理中心，招标代理机构为广东粤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

现对清远市清新区滨江中下游水质较差支流生态治理修复工程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 

清远市清新区滨江中下游水质较差支流生态治理修复工程位于滨江中下游 3支流河道，包

括太和镇大和坑、禾云镇井塘水、龙颈镇西坑水。 

本工程建设规模为新建人工湿地约 3 万 m2，新建改造生态拦截沟长度 3.45km；具体包括

在大和坑新建人工湿地系统 1.62 万 m2，井塘水新建表面流人工湿地 0.87 万 m2及改造生态拦

截沟 2.25km，西坑水新建表面流湿地 0.51 万 m2及改造生态拦截沟 1.2km。工程等级为Ⅴ等，

主要建筑物级别为 5级，次要建筑物级别为 5级。 

2.2 招标范围：详细内容以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纸为准。 

2.3 招标规模：33962419.97 元 

2.4 计划工期：8个月。 

2.5 标段划分：1个标段。 

3.评标办法：合理低价法。 

4.投标人资格要求  

4.1 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或以上资质，且已取得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 

4.2 本项目拟派项目管理人员最低要求如下： 

(1)项目经理(1 人)：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注册执业单位为本单

位，并持有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 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无在建项目； 

(2)项目技术负责人(1 人)：具有水利类专业中级或以上技术职称； 

(3)水利类专业工程师(1 人)：具有水利类专业中级或以上技术职称； 

(4)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1 人)：具有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 C 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 

(5)施工员(1 人)、质检员(1 人)、资料员(1 人)、材料员(1 人)：具有水行政主管部门或

相关水利工程协会颁发对应的岗位证书。 

上述人员应提供在投标人本单位缴交的连续近 3个月社保证明，在本项目只能担任一个岗

位，不得兼任。 

4.3 信誉要求：凡在广东省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公布禁止参加广东省内水利工程建

设投标期限内的单位不得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4.4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在招标公告发布日前三年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

(http:/wenshu.court.gov.cn)未被查询到有行贿犯罪记录【注：1、由投标人按要求提交。2、

查询要求：①“裁判日期”选项统一以招标公告发布日前三年的同一日为开始日、以招标公告

发布日的前 1日为终止日进行查询，若企业成立不足三年的，投标人查询时按成立日期算；②

以“当事人”为选项对投标人、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进行查询；③“案由”选项中投标人查

询“单位行贿罪”1项罪名，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查询“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

贿赂罪”3项罪名；④“投标人、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必须单独检索，不允许单位与个人、

或两人以上（含两人）同时检索；⑤如检索出现姓名相同但非本人的结果，需出具无行贿犯罪

记录声明函（格式自拟）】。 

4.5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6 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的方式, 资格后审合格的条件详见招标文件；资格后审不合格

的投标人投标文件将予以否决。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凡有意向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3 年  月  日  :   至 2023 年  月  日  :   ，登录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网站办理网上投标登记手续，投标手续登记完成后自行下载招

标文件。 

5.2 投标人获取招标文件前应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企业信息登记，企业信息登记

的办理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服务指南栏目。 

6.踏勘现场 

6.1 本项目建设地点情况较为复杂，为保证本项目能按时完成，由潜在投标人拟投入本项

目的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现场踏勘以便充分了解项目实施

情况。【详见“投标人须知”1.9】 





附件一： 

现场踏勘证明书 

 

 

 

工程名称 清远市清新区滨江中下游水质较差支流生态治理修复工程施工 

踏勘单位 （单位全称加盖公章） 

踏勘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踏勘人员 

项目经理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证书编号： 

项目技术负

责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证书编号： 

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证书编号： 

投标人承诺：我单位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已进行现场踏勘，中标后不得以未充分了解现场情况等为由拖延工期。 

招标人（或招

标代理）确认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            （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1、此表一式二份。 

2、本证明只作本工程投标工作使用，不能作他用。 




